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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教办考函〔2015〕125号
关于做好新高中学考和高考选考科目
测试工作的通知
各县（市、区）教育考试机构、教研机构，市直各相关普通高中学校：

为顺利实施今年10月首次进行的新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和高考选考科目考试，同时也便于考生了解新的高中学考和高考选考科目试卷、考试等情况，省教育考试院下发了《关于开展新高中学考和高考选考科目测试工作的通知》（浙教试院〔2015〕70号），决定在全省范围内开展一次测试工作。现就我市有关测试事项通知如下：


一、测试对象

已经正式报名参加今年10月高中学考或高考选考的普通高中2014级学生。报考高中学考或高考选考的学生，分别参加已报科目的测试。

二、测试科目

思想政治、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物、技术（含信

息技术和通用技术）共7个科目，每个科目分高中学考和高考选考两种试卷。

三、测试日程

	日期
	上  午
	下  午

	9月19日
	历史
	8:10-9:10（9:40）
	地理
	1:30-2:30（3:00）

	
	物理
	10:30-11:30（12:00）
	生物
	3:50-4:50（5:20）

	9月20日
	化学
	8:10-9:10（9:40）
	技术
	1:30-2:30（3:00）

	
	思想政治
	10:30-11:30（12:00）
	
	


注：括号内为高考选考各科测试结束时间。


四、测试工作安排

市县两级教育考试机构负责新高中学考和高考选考科目测试的考务组织工作，各高中学校组织本校阅卷工作（可自主选择是否利用市信息技术中心提供的网络阅卷平台），教研部门负责数据统计分析工作。具体时间点如下：

9月15日至16日，各县（市、区）向所辖相关学校布置测试前各项准备工作和测试后的评卷与数据采集上报工作。
9月17日，各县（市、区）教育考试机构在省教育考试院办公网（网址:bg.zjzs.net）上下载测试试卷和答题纸样式、评分参考及测试结果数据报送格式模板，并将测试试卷和答题纸样式发送至所辖相关学校，各学校按要求自行印制试卷和答题纸。
9月19日至20日，按省要求统一测试。

9月20日下午测试结束后，各县（市、区）教育考试机构将评分参考及测试结果数据报送格式模板发送至所辖相关学校。
9月20日至23日，各相关学校组织评卷并按附表格式要求通过电子邮件向县级教研机构上报测试结果数据信息；市局直属高中学校组织评卷并按附表格式要求通过电子邮件报送市教研院，报送邮箱：191350712@qq.com。联系人：郎建华，联系号码：13819714061(虚拟网664061）。

9月24日，各县（市、区）教研机构汇总后向市教育教学研究院上报测试结果数据信息（报送邮箱同上）。
9月25日，市教育考试院将测试结果数据信息上报省教育考试院。

五、其它事项

（一）此次测试要求已报名参加今年10月高中学考或高考选考的学生全部参加，相关数据信息如实准确上报。其他学生不用参加。

（二）此次测试仅作为正式考试前的一次调研，测试结果不作地区、学校之间的比较，不对外公开。与此次测试试卷相比，今后实际使用的高中学考和高考选考试卷，在内容选择、难度结构、分值比例等方面可能会作适当调整。

（三）此次测试对确保我省高考改革平稳推进具有重要意义，各县（市、区）教育考试机构、教研机构和高中学校要高度重视，切实加强领导，及时做好测试学生组织、考场安排、监考老师培训、试卷文档下载、试卷印制、评卷、数据统计报送等工作。要做好试题及测试结果保密工作，严肃考风考纪，严格考务管理，确保测试工作顺利进行。

附表：测试结果数据报送格式样例

温州市教育局办公室

2015年9月9日
附表

测试结果数据报送格式样例

物理选考-选择题部分

	所在市地
	县（市、区）
	学校
	学科
	实考人数
	第1题
	第…题
	第13题
	第14题
	第15题
	第16题

	
	
	
	
	
	选A人数
	选B人数
	选C人数
	选D人数
	选A人数
	选B人数
	选C人数
	选D人数
	选A人数
	选B人数
	选C人数
	选D人数
	2分人数
	1分人数
	0分人数
	2分人数
	1分人数
	0分人数
	2分人数
	1分人数
	0分人数

	
	
	
	
	
	
	
	
	
	
	
	
	
	
	
	
	
	
	
	
	
	
	
	
	
	

	
	
	
	
	
	
	
	
	
	
	
	
	
	
	
	
	
	
	
	
	
	
	
	
	
	

	
	
	
	
	
	
	
	
	
	
	
	
	
	
	
	
	
	
	
	
	
	
	
	
	
	

	
	
	
	
	
	
	
	
	
	
	
	
	
	
	
	
	
	
	
	
	
	
	
	
	
	


物理选考-非选择题部分
	所在市地
	县（市、区）
	学校
	学科
	实考人数
	非选择题平均得分

	
	
	
	
	
	17 （1）
	17（2）
	18（1）
	18（2）
	…
	23（1）
	23（2）
	23（3）

	
	
	
	
	
	
	
	
	
	
	
	
	

	
	
	
	
	
	
	
	
	
	
	
	
	

	
	
	
	
	
	
	
	
	
	
	
	
	

	
	
	
	
	
	
	
	
	
	
	
	
	


物理学考-选择题部分
	所在市地
	县（市、区）
	学校
	学科
	实考人数
	第1题
	第…题
	第13题

	
	
	
	
	
	选A人数
	选B人数
	选C人数
	选D人数
	选A人数
	选B人数
	选C人数
	选D人数
	选A人数
	选B人数
	选C人数
	选D人数

	
	
	
	
	
	
	
	
	
	
	
	
	
	
	
	
	

	
	
	
	
	
	
	
	
	
	
	
	
	
	
	
	
	

	
	
	
	
	
	
	
	
	
	
	
	
	
	
	
	
	

	
	
	
	
	
	
	
	
	
	
	
	
	
	
	
	
	


物理学考-非选择题部分
	所在市地
	县（市、区）
	学校
	学科
	实考人数
	非选择题平均得分

	
	
	
	
	
	14 （1）
	14（2）
	15（1）
	15（2）
	…
	17（1）
	17（2）
	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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